
宁陕县太山庙镇卫生院便携式

DR 设备采购项目

供货合同

甲方：宁陕县太山庙镇卫生院

乙方：陕西海吉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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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合同书

甲方：（采购人）宁陕县太山庙镇卫生院

住所：宁陕县太山庙镇太山村

乙方：（中标人） 陕西海吉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安康市汉滨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屈家河村环城南路8号诚鹏机电城

一、合同内容（标的、数量、质量等）: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数量 单价 小计

1
医用 X 线诊断设备

（便携式 DR）
RD-550FS 徕克美 1 146700.00 146700.00

总计：146700.00 元 大写：壹拾肆万陆仟柒佰元整

二、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146700.00 元 (大写：壹拾肆万陆仟柒佰元整)

2、合同总价包括：货物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税费及其他一切费用。

3、合同总价一次包死，不受市场价变化的影响。

三、合同结算

1、付款比例：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一年内支付合同

总价款的 60%；设备使用两年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设备使用第三年支付合同

总价款的 10%。

2、结算方式：银行转账。

3、结算单位：由甲方负责结算，乙方开具合同总价数的全额发票交采购人。

四、交货条件:

1、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2、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运输

1、乙方负责所有货物的运输。确保货物安全、完整到达使用地点，运杂费

用包含在总价内，包括货物从供货地点到使用地点的运输费、保险费、搬运费等。

2、所有货物在运输、搬运、安装的过程中，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为甲

方修复或更新。

六、质量保证

1、乙方提供货物必须是原品牌制造厂制造的最新工艺、生产的最新产品。

2、所供货物必须是经过办理正常手续的全新产品。

3、所供货物是经过国家法定检验、注册、准许市场销售的合法产品。

4、货物性能稳定、具有较好的使用效果，质量保证措施完善，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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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的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终身维护保养，质保期后，只收取

成本费用。

6、包装要求

6-1、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

包装，并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甲方指定地点。

6-2、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7、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

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

七、技术服务

1、对技术服务的要求：

2、技术资料：

2-1、产品合格证及检验报告；

2-2、产品使用说明书；

2-3、其它资料。

3、技术培训：

3-1、培训内容：

3-2、培训地点：

3-3、培训时间：

3-4、培训人数：

3-5、培训费用：受训人员的食宿费、资料费、培训场地费、耗材（包括水

电费等）费等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4、售后服务

4-1、乙方在接到甲方保修电话故障通知后在 4 小时内派出合格的维修人员

到达现场进行维修服务，承担相应费用，若需将产品送回生产厂，乙方应提供备

用机、承担维修产品所需的往返费用。

4-2、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两天内没有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

措施，但其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合同规定对乙方行使的其它权力

不受影响。甲方亦可从质保金中扣回索赔金额。

5、伴随服务

5-1、乙方应随同每套货物提供相应的中文的技术文件。

5-1-1、完整的操作使用手册和维护、修理技术文件，图纸、保修卡等。

5-1-2、制造厂的检验、测试报告、检验合格证书，计量合格等级证书，质

量保证书等文件须随产品装箱提供。

5-1-3、必须的其它技术资料。

5-2、伴随服务的费用已含在合同价中，不单独进行支付。

八、验收

1、到货验收：货物到货后，由甲方与乙方共同进行外观验收，验收内容包

括，外包装的完好性，货物品牌、规格、数量及产地与合同要求的一致性。

2、货物运行验收：乙方安装调试合格后，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甲方接到

乙方验收申请后组织验收（必要时可聘请相应专家或委托相应部门验收），验收

合格后，出具使用验收合格证明。

3、最终验收：最终验收结果作为付款依据，乙方填写验收单，并向甲方提

交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以便甲方日后管理和维护。

4、质保期满后：由乙方出具质保期运行质量报告，作为质保金支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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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在质量问题，应按相应规定协商处理。

5、验收依据：

5-1、合同文本、合同附件、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5-2、国内相应的标准、规范。

九、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乙方履约延误

2-1、如乙方事先未征得甲方同意并得到甲方的谅解而单方面延迟交货，将

按违约终止合同。

2-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

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

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合同，酌情延长

交货时间或对乙方加收误期赔偿金。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

提供服务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

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格的百分之五（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费的最

高限额，甲方可终止合同。

3、违约终止合同：未按合同要求提供货物或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甲方

会同监督机构有权终止合同，对乙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

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

十、合同组成

1、中标通知书

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时，双方均同意采用以下第（2）种争议解决方式：

（1）、甲、乙双方均同意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甲、乙双方均同意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十二、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作为合同补充，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2、 本合同正本一式 叁 份，甲方、乙方双方分别执 壹 份， 相关机构备

案 壹 份。

3、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甲方名称（盖章）: 宁陕县太山庙镇卫生院 乙方名称（盖章）:陕西海吉纳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宁陕县太山庙镇太山村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屈家河

村环城南路 8 号诚鹏机电城

代理人（签字）：朱丰平 代理人（签字）：

电话： 0915-6041120 电话：0915-325075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康汉滨支行

帐号： 帐号：2607060209200279713

2026 年 2 月 26 日 2026 年 2 月 26 日

http://www.baidu.com/s?wd=%E4%BB%B2%E8%A3%81%E5%A7%94%E5%91%98%E4%BC%9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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